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魏宏达

本报讯 明明买房时， 房地产

公司承诺送 2个车位， 但却迟迟未

履行。 无奈之下， 林女士起诉至法

院， 要求房地产公司协助办理两个

车位的过户登记或支付相应折价款

50 万元。 近日， 上海市青浦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纠纷案。

2014 年 11 月， 林女士的父亲

与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就涉案房屋签

订认购书， 手写约定“赠送产权车

位 2 个”。 2016 年 3 月， 经双方协

商， 林女士与该房地产公司直接签

订商品房出售合同。 林女士诉称，

2014 年房价还不高， 开发商为了

促销一般都承诺购房送车位。 当时

房地产公司的销售手段之一便是给

优质客户赠送车位， 其全款购买了

房屋， 属于优质客户。

父亲和该房地产公司的员工小

汪联系， 确认购房即获赠两个车位

后方签订房屋认购书， 并由小汪将

上述承诺手写在认购书中， 认购书

加盖了被告公章， 说明承诺系真实

有效， 系附义务的赠与。 在其购房

且获得产证后， 房地产公司应该履

行赠送义务。 房地产公司辩称， 不

同意原告诉讼请求， 买一套房子送

两个车位事实上无法履行。

根据林女士提供的《认购书》，

其第二页书写的“赠送产权车位两

个” 字迹模糊不清无法有效辨认其

书写人， 不排除为自行书写的可能

性， 也无法证明此为房地产公司的

承诺。根据上海市购房政策，小区内

产权人 （即每户） 仅可购买一个车

位， 赠送两个产权车位实际不可能

履行。 林女士也未提供“车位抵用

券”“车位赠送券”等有效证明，因此

不同意林女士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 林女士已提供

认购书 （第二联客户联）， 确载有

“赠送产权车位两个” 约定， 如房

地产公司认为非本公司所做承诺则

需就其反驳提供相关证据， 如未提

交房屋认购书 （第一联销售联 ），

则需承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

经过法官耐心调解， 释法明

理， 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 并

签订了调解协议： 房地产公司协助

林女士办理一个车位的过户登记，

另外一个车位免租金出租给原告，

租期 20年。

【法官说法】

市民买房子签署合同时， 对于

开发商承诺 “买房送两个车位” 的

优惠活动不要盲目相信， 一定要结

合房屋所在小区的具体情况， 考察

房屋和车位的数量比是否真的能够

满足开发商所承诺的优惠力度。 此

外， 当地有关于房屋和车位的购买

政策规定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以

免后续过户产生障碍。

在与开发商签署合同的时候，

一定要留存好证据， 对于开发商所

承诺的赠送车位的条款， 最好在合

同中注明车位的位置 、 大小 、 编

号、 交付时间等明确信息。

对于开发商来说， 房屋交易过

程中， 应当具备诚信意识， 不得采

取 “多送车位” “买一楼送的花园

是公共绿地” 等虚假宣传等手段误

导消费者； 还应当具备公平意识，

不得滥用优势地位签订加重消费者

义务减轻己方义务的合同。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晓丹

本报讯 一男子醉酒回家无故

挑起事端， 为泄愤竟在家中放火，

滚滚浓烟呛得街坊邻居纷纷起床查

看情况。 近日， 经上海市普陀区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放火罪

依法判处被告人康某某有期徒刑 3

年 6个月。

今年 5 月 13 日晚 11 时 30 分

许， 肖先生被一阵巨大的敲门声惊

醒， 开门发现是隔壁的男主人康某

某在敲门，在肖先生开门的同时，隔

壁也正好开门了， 于是康某某便进

了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隔壁一直

有争吵并伴有砸东西的声响。 12时

左右， 肖先生闻到一股呛人的烟味

并听到楼道内有人报警，再次开门，

发现楼上的居民都捂着口鼻下来查

看情况， 肖先生一惊， “怎么着火

了？”

原来， 当晚被告人康某某因心

情郁闷在外喝了很多酒， 踉踉跄跄

走回小区上了楼， 在家门口不断敲

门踢门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回到家

中， 妻子陈女士知道丈夫这是在耍

酒疯， 便没和他多交流， 准备回房

间睡觉。 不料， 康某某见妻子对自

己不予理睬便到卧室无端挑起是

非， 对妻子骂骂咧咧还开始砸房间

内的电风扇。

和陈女士及康某某同住的侄子

谢某闻声赶来劝架， 却被康某某一

脚踢开， 陈女士见状担心自己和侄

子谢某的安危， 于是便带着侄子去

旅馆度过这不安生的一晚。

一段时间后， 不放心丈夫的陈

女士还是带着侄子折返回到楼下，

却发现自家窗户有浓烟飘出， 意识

到可能出事的陈女士立马让侄子先

行回家查看， 自己在楼下报完警后

也立即上了楼。

前脚回家的侄子发现卧室里床

和衣柜之间堆起的衣物着了火， 便

立即抄起身旁的垃圾桶， 赶忙接水

灭火。 几分钟后陈女士进门时火尚

未被扑灭， 两人来来回回接了十多

趟水， 才基本将明火浇灭。

但滚滚浓烟却充斥着整个楼

道， 呛得居民不能呼吸， 纷纷下

楼， 住在 2 楼的吴先生回忆说：

“当时烟非常大， 已经呛得人无法

呼吸了， 现在想想那时火势如果没

控制住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最终， 在消防队确定火势已灭

后，民警将被告人康某某带回调查。

经查， 检察官认为被告人康某

醉酒后为发泄情绪， 采取在家中故

意放火的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其行为已经触

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

一十四条， 应当以放火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最终，经普陀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 被告人康某某犯放火罪， 被

判处有期徒刑 3年 6个月。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中学生之间的一场推搡嬉闹，

竟让一方摔倒致高位截瘫， 也让两

个家庭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近日，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上海徐汇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样

一起健康权纠纷案， 推人者被判担

责七成， 共计赔偿 200余万元。

篮球场上的悲剧

2015 年 11 月的一天下午， 上

海徐汇某中学三年级 2班杨小虎和

侯东川等 8人正在篮架下奋力“厮

杀”。 几个回合之后， 杨小虎来到

篮球架下啃起了面包。 侯东川投进

一个三分球， 转身看到躲在篮架下

的杨小虎， 便过来与他嬉闹。 嬉闹

中， 侯东川推了一把杨小虎后便跑

到球场上继续打球。 不多时， 杨小

虎吃完面包， 跑过来用力反推侯东

川一把， 之后两人互相推搡起来，

最后侯东川用力一推， 杨小虎后退

两步撞到篮球架后倒在了地上。

没想到， 侯东川的用力一推竟

让杨小虎的脖子撞到了篮架， 伤到

了脊柱， 导致他无法控制四肢。 经

过重症监护的抢救， 杨小虎被确认

为高位截瘫、 吃喝拉撒皆不能自

理， 经鉴定被评定为一级伤残。

一晃 4年多过去了， 杨小虎一

直瘫在医院病床上， 生活全靠母亲

照料。 杨母也辞了超市收银员的工

作， 五六十万元的医疗费掏空了家

底。 而令杨家气愤的是， 事发以

来， 侯东川一家对杨小虎一家一直

避而不见。 为维护权益， 杨母作为

杨小虎的法定代理人， 将侯东川、

侯母及学校一并告上法院， 要求三

被告连带赔偿医药费、 护理费、 残

疾赔偿金等共计 400余万元。

学校该不该担责？

起诉书中， 杨小虎一方称学校

作为教育机构未能完全尽职责范围

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和监管职责， 未

对学生进行到位的安全教育， 篮球

场无安全警示、 无老师管理、 篮

球架下未包裹防护设施， 事发后

亦无老师进行救助， 导致损害扩

大， 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

责任。

对此， 学校辩称其不应担承担

责任， 原因有三： 一是事发当天是

校庆活动， 下午提早放学， 事发时

并非上课时段。 二是该事件是突发

事件， 事发时两人均已年满 14 周

岁， 应当有能力意识到同学应团结

友爱及打闹的危害性， 学校承担的

是教育责任， 而非监护责任， 因此

不存在过错。 三是监控视频中可见

学校对篮球架用厚海绵进行了包

裹， 已尽到安全防护措施。 事件发

生后， 学校老师也随救护车送至医

院进行后续救护工作。 综上， 学校

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推人者担责7成

上海徐汇法院审理后查明， 事

发时， 杨小虎与侯东川均已年满

14 周岁， 由于两人的行为不当导

致杨小虎受伤， 双方对伤害造成均

有过错。 根据查明事实， 双方推搡

行为起因是侯东川引起， 且之后侯

东川将杨小虎猛力推倒， 已超出正

常玩闹的幅度， 因此侯东川应承担

主要过错的责任。 综合本案案情，

法院确定杨小虎的损失， 侯、 杨二

人分别承担 70%和 30%的责任。

由于事发之时并非上课时间，

而杨小虎与侯东川的打闹行为纯属

突发行为， 是瞬间发生， 即便老师

在场， 也难以事先预见并加以预防

制止， 且学校对篮球架也采取了包

裹防护措施， 认定学校未尽教育管

理职责而应承担责任过于苛求。 因

此， 法院认定学校与损害后果间既

不存直接因果关系， 也不存在因教

育管理方面的疏漏而应承担教育机

构责任的问题。

侯东川及侯母经法院合法传唤

未到庭， 视为放弃抗辩权利。 对侯

母是否应担责的问题， 本案侵权行

为发生时侯东川不满 18 周岁， 诉

讼时已满 18 周岁， 不能排除其没

有经济能力， 因此要求侯母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的请求， 法院难以支

持。 最终， 法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 判决侯东川赔偿

杨小虎全部损失 280 余万元中的

70%， 合计 200.5万元。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法治庭审A6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使用钉钉时下载文件 盒马员工被辞退
法院判决员工不违纪 盒马支付19万余元

郑莉 （化名） 原是上海盒马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盒马公

司） 的一名设计专家， 可让她百思

不得其解的是， 自认为工作兢兢业

业的她却接连考核不合格， 并最终

被公司单方面解约。为了讨个说法，

她将盒马公司告上法院。上了庭，她

才知道是手机上的钉钉软件惹了

祸： 她通过钉钉将公司文件下载到

了个人手机上， 而这在公司看来是

严重违纪。近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认定郑莉

的行为不违纪， 判决盒马公司支付

郑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 19万余元。

“尽职员工” 被 “炒鱿

鱼”

2 年前， 郑莉入职了阿里巴巴

集团旗下的盒马公司， 担任设计专

家。 “入职以来， 我对工作一直兢

兢业业， 还经常加班。” 令郑莉意

想不到的是， 2020 年年底， 公司

突然一纸通知， 和她单方面解约。

公司当时给郑莉的解约原因是

由于她连续两个季度考核不合格。

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载明： “因

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公司决

定提前解除和您的劳动合同。”

郑莉认为， 公司此举是违法解

约， 因为在没有考核制度及目标的

情况下， 公司单方面认定她工作考

核不合格，并每月扣发绩效。 为此，

郑莉将盒马公司告上了法院， 要求

公司支付年度奖金、 工资差额、 竞

业限制补偿金等合计 30.1 万余元。

在法庭上， 盒马公司也道出了

解雇郑莉的 “真正原因”。 公司表

示， 规章制度及 《保密及竞业限制

协议 》 明确规定了员工的保密义

务， 禁止将公司的数据资产储存、

下载或转移至个人移动设备上， 但

郑莉在职期间未经批准， 使用钉钉

软件违规、 私自下载大量文件到个

人手机上， 该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

规章制度的要求， 亦给公司带来商

业秘密泄露的巨大风险， 公司据此

解除与她之间的劳动合同， 属于合

法解除行为。 在公司看来， 郑莉存

在严重违纪行为， 考评不合格， 因

此公司无需支付工资差额， 她亦不

符合十三薪的领取条件 。 郑莉

2020 年 7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

考评均不合格， 公司无须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及工资差额

等。

对于公司的说法， 郑莉并不认

可。 她表示， 使用手机操作钉钉软

件查看文件的时候， 一般的文件她

是点开预览， 点击预览就自动下载

保存了， 她在职期间对此一直不知

晓。

案件发生后， 她询问了钉钉客

服是这样解释的。 有的文件是图纸

类的， 需要安装第三方的看图软

件， 没有预览按钮， 只能下载后用

看图软件查阅。 郑莉表示， 所有的

同事都是这样操作的， 在公司工作

长达两年期间内， 公司从未告知她

该情况是违纪的。 她不存在严重违

纪的情形， 盒马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的行为违法。

法院：公司未作相应提

示 员工不构成违纪

法院审理后表示， 盒马公司要

求郑莉在手机上使用钉钉进行工

作， 并认可郑莉所有下载的文件均

与工作有关。 首先， 盒马公司在庭

审中对郑莉能否在手机上下载

DWG 文件存在前后不一致的表

述， 可见该公司对于钉钉软件中哪

些文件属于员工保密义务的范畴并

不明确。 盒马公司亦未提出证据证

明其曾就钉钉软件上工作的操作事

项对员工做出过相应提示， 盒马公司

主张郑莉在使用钉钉软件时私自下载

大量文件， 违反保密义务， 给盒马公

司造成商业秘密泄露的巨大风险， 该

主张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其次， 根据郑莉当庭演示的结

果， 钉钉软件上的部分文件的确存在

点击预览即保存在郑莉手机中的情

形， 盒马公司对此亦不能做出合理解

释， 盒马公司亦未举证证明郑莉存在

其他不正当下载保密信息的行为， 郑

莉主张其对钉钉软件中文件下载并不

知情的陈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法院

难以认定郑莉对于文件下载到手机上

存在主观恶意。

综上所述， 盒马公司认为郑莉存

在严重违纪的行为， 因缺乏充分的事

实依据， 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郑莉的

薪资水平和工作年限， 法院判决盒马

公司应支付郑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赔偿金、 工资差额、 十三薪等合计

19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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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嬉闹致高位截瘫
推人者判赔 200余万

醉酒后泄愤竟在家中故意纵火
因犯放火罪获刑 3年 6个月

买房送两个车位？ 手写承诺褪色后……


